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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台市 2021-02 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2021-02-10 片区调整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主要内容

一、编制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）；

2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

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8 号）；

3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

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》（厅发〔2019〕8 号）；

4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

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10〕15 号）；

5、《国土资源部关于江苏省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工作方案的批复》

（国土资函〔2014〕54 号）；

6、《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土资发〔2014〕119 号）；

7、《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7〕

4 号）；

8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

然资发〔2019〕87 号）；

9、《自然资源部、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

护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19〕1号）；

10、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保护红

线评估工作的函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19〕1125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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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>的通知》（自

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；

12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（自

然资发〔2020〕183 号）》；

13、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＜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数据规范

（试行）＞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1〕48 号）；

14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》（自

然资发〔2023〕89号）；

15、《自然资源部等 7部门关于加强用地审批前期工作积极推进

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130号）；

16、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（区、市）启用“三区三

线”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》（自然资办函

〔2022〕2207号）；

17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在经济发展用地要素保障工作中严守底线

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90号）；

18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

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号）；

19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的意见》（苏

政办发〔2016〕27号）；

20、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

村厅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》（苏人社

函〔2022〕85 号）；

21、《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

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》（苏发〔2019〕30 号）；

22、《省政府关于江苏省骨干河道名录（2018 年修订）的批复》

（苏政复〔2019〕20 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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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、《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》（苏

政发〔2020〕1 号）；

24、《省政府关于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》（苏政发〔2020〕40

号）；

25、《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

通知》（苏政规〔2023〕12号）；

26、《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

区管控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20〕49 号）；

27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1〕3 号）；

28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省湖泊保护名录（2021修编）

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1〕15号）；

29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监督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1〕20号）；

30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22〕78号）；

31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近期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管理的

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发〔2020〕213号）；

32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

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00号）；

33、《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实施意

见》（苏办厅字〔2020〕42号）；

34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当前土地征收前期工作的通知》

（苏自然资函〔2020〕442号）；

35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

作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函〔2021〕15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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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在建设用地审查中严格落实生态空

间管控要求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函〔2021〕53号）；

37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

制工作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发〔2021〕138号）；

38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

案编制指南（试行）><江苏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要点>的通

知》（苏自然资函〔2021〕1028号）；

39、《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》

（苏政发〔2021〕87号）；

40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预支部分空间规模保障高质量发展

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发〔2022〕2 号）；

41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工业用地提质增效的意见》

（苏政办发〔2021〕103 号）；

42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积极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》

（苏自然资发〔2022〕303号）；

43、《省政府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实

施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22〕8号）；

44、《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

护红线管理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自然资发〔2022〕142号）；

45.《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等占用高标准农田补建工作的

通知》（苏农建〔2021〕16号）；

46.《关于印发江苏省重大项目建设审批“一件事”改革实施方

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务办发〔2022〕60号）；

47.《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转发自然资源部等 7 部门关于加强用

地审批前期工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发

〔2022〕363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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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.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

厅关于贯彻落实江苏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函

〔2022〕85号）；

49.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土地征收示范文本>的

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发〔2022〕236 号）；

50.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江苏省林业局关于

加强耕地保护严格耕地用途管制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发〔2022〕178

号）；

51.《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盐城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

方案市级审批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盐政传发〔2021〕183号）；

52.《关于印发盐城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盐

政规发〔2022〕4号）；

53.《盐城市土地征收涉及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

（盐政发〔2021〕12号）；

54.《关于印发<东台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

（东政发〔2022〕43号）；

55.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

制工作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函〔2024〕939号）

56、《东台市合金材料产业园(新嵇六组站河以北片区)详细规划

修编的批复》。

二、基本情况

本方案共 1个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片区，总面积 30.2063公顷（成

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）。外部水、电、气、热、通讯和消防基

本具备地块开发条件。片区位于时堰镇，涉及时堰镇的三时村和新嵇

村。片区位置详见附图。

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：片区东至开放大道东 397米、西至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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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河、南至新嵇六组站河北侧、北至伊勉特路。总面积 30.2063公顷。

三、成片开发调整的依据和必要性

1、是落实国土空间格局调整的需要

《东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科学统筹划定了

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。《规划》

强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。以“三区三线”为基础，市域形成

“两轴一屏、两心三片区”的总体空间格局，着力构建等级合理、协

调有序的城镇体系，加强城乡融合发展，优化镇村布局，推进宜居宜

业和美乡村建设。

根据《东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，《东台市

2021-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》中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超出

开发边界，为衔接国土空间规划、产业发展规划，并整改落实督察反

馈的成片开发与城镇开发边界、永久基本农田矛盾问题，优化土地利

用结构和布局，有序推进城市建设，保障征地工作有序开展，故申请

调整《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（CP320981-2021-02-10）土地征收

成片开发方案》。

2、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回升

根据《东台市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5

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》，要求坚定不移扩大内需，增强

发展内生动力，加强与上市公司、头部企业对接合作，攻坚突破 50

亿级、百亿级重特大项目。

时堰镇地处苏中、苏北交汇处，位于东台市西南部，为里下河地

区最古老集镇之一，是国内著名“特钢、不锈钢、耐火材料之乡”。

片区位于时堰镇最西部，与兴化市接壤。产业定位为新材料（特钢、

不锈钢）机械电子等。

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以建设城市的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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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维谋划工业园区产业发展，全面提升载体承载力和吸附力，重点打

造合金材料及制品产业，发展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材料、高品质特钢

制品，推动材料、设备、成片一体化生产、上下游配套，致力建成合

金材料产业发展的引领区、集聚区、示范区，该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

发可进一步健全组织架构、调优空间布局、完善投资机制，培育主导

产业、引领科技创新、提升功能配套，打造优质园区平台，逐步提升

园区在盐城乃至全省综合评定位次。

3、有利于推动土地高效集约利用

通过成片开发建设，能够将片区内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，与

已完成征收平整的国有土地、周边基础设施等统筹规划建设项目、公

共服务、城市道路、规划绿地等要求，合理确定片区中产业项目的开

发时序，实现土地开发建设过程中的集中集约、集聚高效利用，达到

城市规划建设中征收一片、建一片、成一片的目标。通过成片开发建

设，片区内土地利用强度有所提高，既保证了片区生态宜居功能定位

的要求，又体现了土地集约高效利用的宗旨。

片区规划新建公园绿地等，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，实现经济社会

和谐发展；有利于对周边居住用地集中布局，有效促进土地资源的节

约利用。通过片区内公益性用地集中布局，有利于保障交通、绿地等

公益性用地的用地需求，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，推动形成鲜

明特色的城市格局和风貌，提高城市辨识度。同时，成片开发能更好

应对资源环境“紧约束”的挑战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，从而进

一步提高片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。为东台市在“十四五”期间的

社会经济迈上新台阶“添砖加瓦”。

4、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发展思想的需要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保障农民权

益。一是通过成片开发，进一步前置征地程序，规范征地管理和审批，



8

保障被征收农民的权益。二是通过规范成片开发标准，进一步缩小征

地范围，防止随意性征地，减少非公益性划拨，维护农民合法利益。

三是严格按照成片开发要求，提高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配套标

准，优化了城市功能布局，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感。因此，为规范征地

程序，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，有必要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。

四、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

本方案共涉及 1个开发片区，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（CP320

981-2021-02-10）土地规划用途主要为工矿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

务用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。开发

片区按照布局合理、产业协同、资源节约、生态环保的原则，对产业

集群进行规划布局和功能定位，高效开发利用土地。

五、公益性用地

本方案时堰镇涉及 1个片区为工业主导型开发片区，片区内绿地

与开敞空间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等属于公益性用地，单个片区公益性

用地比例均大于 20%，工矿及仓储用地面积占片区总面积的 60%以

上。片区公益性用地比例符合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

开发标准>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7号）、《江苏省自然资源

厅关于深入推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苏自然资

函〔2024〕939号）以及江苏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查要点等有

关规定。

六、规划符合情况

1、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、要求，已

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

2、本方案位于《东台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确

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。

3、根据《东台市合金材料产业园(新嵇六组站河以北片区)详细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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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修编的批复》片区规划地类包括工矿用地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

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，本方案符

合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
七、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

本方案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。

八、拟建设项目、开发时序和实施计划

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建设项目以工业项目为主，配套建设绿地与开

敞空间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类项目，计划在 2025至 2029年分批次启

动土地征收工作。

九、选址适宜性

项目选址未见现状地质灾害，未处于地质灾害易发区。

十、落实被征地群众安置补偿、维护群众利益的计划措施

1、征地补偿标准：参照《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

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》（苏政发〔2023〕12号）、《盐城市土

地征收涉及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盐政发〔2021〕12

号）和《东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实施东台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

知》（东政发〔2020〕119号）的标准执行。

2、征地安置：东台市人民政府计划通过货币安置、社保安置、

搬迁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，可以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

活。

3、征地程序：征收土地涉及的片区，东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将严格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告知、现状调查及确认、听证、公告等

程序。

十一、土地利用效益评估

（一）土地利用效益：通过成片规划和综合开发，有效整合区域

内土地资源，促进各板块土地资源要素的统筹利用，提升土地利用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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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。对成片开发的过程性动态控制，抑制盲目开发、促进土地节约集

约利用。

（二）经济效益：成片开发将促进周边创新资源、生产能力、市

场需求的集聚与对接，经济效益明显。

（三）社会效益：成片开发有利于完善公益性基础设施配套，工

业集聚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、提高就业率，给予被征地农民充分的选

择权，保障公共利益。

（四）生态效益：成片开发有利于促进东台市生态资源整合、生

态功能强化。

十二、结论

《东台市 2021-02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》符合自然资源

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，做到了保护耕地、维护农民合法权益、

节约集约用地、保护生态环境，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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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调整前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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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调整后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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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调整前土地规划用途分类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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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东合金材料产业园片区调整后土地规划用途分类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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